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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的决定：

免去王蒙徽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2 年 4 月 2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免去王蒙徽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职的名单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孔晓艳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陈家东的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

罢免阳卫国、杨懿文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王喜良、杨小平、段文泉的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

规定，孔晓艳、陈家东、阳卫国、杨懿文、王喜良、杨小平、段文

泉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 至 目 前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实 有 代 表

2944 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 年 4 月 20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二十七号

一、免去姜伟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

二、免去李勇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职务。

三、任命何莉（女）、滕伟（女）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

四、任命马岩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免去

其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副庭长职务。

五、任命周伦军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六、任命陈文全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七、免去董蓓（女）、敖卫春、刘艾涛、周波、关晓海、潘才

敏、张纯（女）、张能宝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应勇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二、任命陈润儿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三、任命王建军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

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万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二、免去郑新俭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

额 不 超 过 3000 人 。 具 体 分 配 方 案

如下：

北京市 40 名，天津市 31 名，河北省

116 名，山西省 60 名，内蒙古自治区 53

名，辽宁省 86 名，吉林省 53 名，黑龙江

省 76 名，上海市 48 名，江苏省 133 名，

浙江省 89 名，安徽省 103 名，福建省 66
名，江西省 76 名，山东省 159 名，河南省

160 名，湖北省 103 名，湖南省 109 名，广

东省 160 名，广西壮族自治区 87 名，海

南 省 22 名 ，重 庆 市 55 名 ，四 川 省 136
名，贵州省 69 名，云南省 87 名，西藏自

治区 20 名，陕西省 65 名，甘肃省 48 名，

青海省 20 名，宁夏回族自治区 20 名，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 56 名，香港特别行政

区 36 名，澳门特别行政区 12 名，台湾省

暂时选举 13 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278 名，其余 255
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

照法律规定另行分配。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三 十

四 次 会 议 决 定 ：批 准 1957 年 6 月 25 日 在 日 内 瓦 举 行 的

第 40 届 国 际 劳 工 大 会 上 通 过 的《1957 年 废 除 强 迫 劳 动

公 约》。

（新华社北京 4月 20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的决定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 2007年 8月 16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比什凯克签署的

《关于修改二〇〇二年六月七日在圣彼得堡（俄罗斯联邦）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的议定书》。

（新华社北京 4月 20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关于修改二〇〇二年六月七日在圣彼得堡
（俄罗斯联邦）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的议定书》的决定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决定：批准 1930 年 6 月 2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14 届国际

劳工大会上通过的《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 1930 年 强 迫 劳 动 公 约》的 决 定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 应 选 少 数 民 族 代 表 320
名，其中：

1.蒙古族 24 名

内蒙古自治区 17 名

辽宁省 3 名

吉林省 1 名

黑龙江省 1 名

青海省 1 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名

2.回族 37 名

北京市 1 名

天津市 1 名

河北省 3 名

辽宁省 1 名

上海市 1 名

江苏省 1 名

安徽省 2 名

山东省 3 名

河南省 5 名

云南省 2 名

陕西省 1 名

甘肃省 4 名

青海省 2 名

宁夏回族自治区 8 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 名

3.藏族 26 名

四川省 6 名

云南省 2 名

西藏自治区 12 名

甘肃省 2 名

青海省 4 名

4.维吾尔族 22 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2名

5.苗族 21 名

湖北省 1 名

湖南省 5 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名

海南省 1 名

重庆市 2 名

贵州省 8 名

云南省 2 名

6.彝族 20 名

四川省 7 名

贵州省 2 名

云南省 11 名

7.壮族 44 名

广东省 1 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 41 名

云南省 2 名

8.布依族 7 名

贵州省 7 名

9.朝鲜族 9 名

辽宁省 1 名

吉林省 6 名

黑龙江省 2 名

10.满族 20 名

北京市 1 名

河北省 2 名

内蒙古自治区 1 名

辽宁省 10 名

吉林省 2 名

黑龙江省 4 名

11.侗族 6 名

湖南省 1 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名

贵州省 4 名

12.瑶族 6 名

湖南省 1 名

广东省 1 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 3 名

云南省 1 名

13.白族 4 名

云南省 4 名

14.土家族 15 名

湖北省 6 名

湖南省 5 名

重庆市 2 名

贵州省 2 名

15.哈尼族 4 名

云南省 4 名

16.哈萨克族 5 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 名

17.傣族 5 名

云南省 5 名

18.黎族 5 名

海南省 5 名

19.傈僳族 2 名

云南省 2 名

20.佤族 1 名

云南省 1 名

21.畲族 2 名

浙江省 1 名

福建省 1 名

22.高山族 2 名

福建省 1 名

台湾省 1 名

23.拉祜族 1 名

云南省 1 名

24.水族 1 名

贵州省 1 名

25.东乡族 1 名

甘肃省 1 名

26.纳西族 1 名

云南省 1 名

27.景颇族 1 名

云南省 1 名

28.柯尔克孜族 1 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名

29.土族 1 名

青海省 1 名

30.达斡尔族 1 名

内蒙古自治区 1 名

31.仫佬族 1 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名

32.羌族 1 名

四川省 1 名

33.布朗族 1 名

云南省 1 名

34.撒拉族 1 名

青海省 1 名

35.毛南族 1 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名

36.仡佬族 1 名

贵州省 1 名

37.锡伯族 1 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名

38.阿昌族 1 名

云南省 1 名

39.普米族 1 名

云南省 1 名

40.塔吉克族 1 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名

41.怒族 1 名

云南省 1 名

42.乌孜别克族 1 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名

43.俄罗斯族 1 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名

44.鄂温克族 1 名

内蒙古自治区 1 名

45.德昂族 1 名

云南省 1 名

46.保安族 1 名

甘肃省 1 名

47.裕固族 1 名

甘肃省 1 名

48.京族 1 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名

49.塔塔尔族 1 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名

50.独龙族 1 名

云南省 1 名

51.鄂伦春族 1 名

内蒙古自治区 1 名

52.赫哲族 1 名

黑龙江省 1 名

53.门巴族 1 名

西藏自治区 1 名

54.珞巴族 1 名

西藏自治区 1 名

55.基诺族 1 名

云南省 1 名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选

少数民族代表 14 名。

三、其余 26 名少数民族

代表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

另行分配。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为 360 名左右，与十

三届相同。具体分配方案如下：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台湾省

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方案如下：

一、台湾省暂时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3
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

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的台湾省籍同胞组成的协商

选举会议选举产生。按照选举法规定，选举采用差额选举和

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

二、协商选举会议人数为 126 人，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中的台湾省籍同胞协商选定。参加协商选举会议人员的

选定工作于 2022 年 12 月底以前完成。

三、协商选举会议定于 2023 年 1 月在北京召开。

四、协商选举会议要发扬民主，酝酿代表候选人应考虑各

方面的代表人士，适当注意中青年、妇女、少数民族等方面的

人选。

五、协商选举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指定召

集人召集。

附件：台湾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

选举会议代表分配方案

台湾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方案
（202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主持并监誓。

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任命应勇为全国人

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润

儿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王建军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根据宪法和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

定，上述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全国人大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了宣誓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月 20 日，期货和衍生品法、修订

后的职业教育法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

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

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

的重要途径。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增

加“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职业教

育的教师与受教育者”和“法律责任”

三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

副主任宋芳介绍，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

问题，比如，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融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贯通，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职业教育社会

认可度等内容，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作

出了具体规定。

“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的政策举措和实践成果转化

为法律规范，为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术技能人才、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夯实法治基础。”宋芳表示。

制定期货和衍生品法，是完善我国

金融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期货和衍

生品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期

货交易相关制度和期货交易相关方行

为作出规范，将衍生品交易纳入调整范

围，为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健康发

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王翔介绍。

期货和衍生品法将衍生品交易纳

入监管，对期货交易和衍生品交易、期

货结算与交割基本制度，期货交易者保

护，期货经营机构和期货服务机构的监

管，期货交易场所和期货结算机构的运

行，期货业自律组织，期货市场监督管

理、跨境监管与协作、法律责任等作了

规定。

王翔表示，期货和衍生品法在注重

发挥期货和衍生品法市场功能的同时，

也注意防范化解市场风险。“本法对期

货交易场所加强风险监测、采取措施作

了规定，强化监管机构防范系统性风险

职责，要求其建立健全期货市场监控监

测制度，对打击操纵期货市场或者衍生

品市场、内幕交易、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或者误导性信息等违法交易行为作了

规定。”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相关法律答记者问——

夯实职业教育、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法治基础
本报记者 张天培

（上接第一版）要 立 足 我 国 国 情 ，应

对 外 部 环 境 新 挑 战 ，抓 住 重 点 ，强 化

能 源 保 供 ，未 雨 绸 缪 推 进 条 件 成 熟 、

发 展 需 要 的 能 源 项 目 开 工 建 设 ，促

进 能 源 结 构 持 续 优 化 。 这 也 能 扩 大

有 效 投 资 和 带 动 就 业 ，既 利 当 前 又

利 长 远 。 一 要 发 挥 煤 炭 的 主 体 能 源

作 用 。 通 力 合 作 优 化 煤 炭 企 业 生

产 、项 目 建 设 等 核 准 审 批 政 策 ，落 实

地 方 稳 产 保 供 责 任 ，充 分 释 放 先 进

产 能 。 通 过 核 增 产 能 、扩 产 、新 投 产

等 ，今 年 新 增 煤 炭 产 能 3 亿 吨 。 推 进

煤 炭 清 洁 高 效 利 用 ，加 强 储 备 设 施

建 设 。 运 用 市 场 化 法 治 化 办 法 ，引

导 煤 价 运 行 在 合 理 区 间 。 二 要 推 动

煤 电 机 组 节 能 减 排 改 造 、灵 活 性 改

造 、供 热 改 造 ，提 高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

全 年 改 造 规 模 超 过 2.2 亿 千 瓦 。 改

造 要 选 择 机 组 正 常 大 修 等 时 间 ，防

止 影 响 电 力 稳 定 供 应 。 落 实 支 持 煤

电 机 组 改 造 的 金 融 政 策 。 三 要 在 严

格 监 管 、确 保 绝 对 安 全 的 前 提 下 有

序 发 展 核 电 。 对 经 过 多 年 准 备 和 全

面 评 估 审 查 、已 纳 入 国 家 规 划 的 浙

江 三 门 、山 东 海 阳 、广 东 陆 丰 三 个 核

电 新 建 机 组 项 目 予 以 核 准 。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第一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

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

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

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 家 监 察 委 员 会 主 任 杨 晓 渡 ，国

务委员赵克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张 军 ，全

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部分全国

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

会议。

闭 幕 会 后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举行第二十八讲专题讲座，栗战书

委员长主持。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汪安南作了题为《从黄

河流域生态演变看人与河的关系》的

讲座。


